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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东 省 物 价 局

广 东 省 教 育 厅

广 东 省 财 政 厅

粤价〔2007〕186 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我省高等学校

收费管理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物价局、教育局、财政局，各高等学校：

近年来，随着办学体制和教学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，我省

高等学校的教学方式和管理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，高校收费管

理工作尚存在一些亟待完善的问题，根据《教育部 国家发展

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教育收费管理若干问题的

通知》（教财〔2006〕2 号）精神，为进一步加强我省高校收费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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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，规范高校收费行为，经省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就高校教育

收费管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学费和住宿费管理

（一）我省境内所有高等学校不分办学形式和性质，教育

收费项目统一为学费、住宿费两项。

1、加强学费管理。

（1）我省各类公办高校学费标准保持不变。

普通高校（含独立学院）、成人高校本专科学费标准保持

不变（见附表 1-3）。

高校网络学院的学费标准、自学考试自考班的学费标准，

可按本校普通教育同类专业学费标准上浮不超过 50%。

开放性学历教育的学费，属普通教育按本校普通教育同类

专业的学费标准收费，属成人教育按本校成人教育同类专业学

费标准收费，取消注册建档费、毕业生审核费。

示范性软件学院的学费实行学分学费和学年制学费双轨

管理，继续执行粤价〔2004〕317 号规定标准。

（2）高校学生修读第二学位、第二专业、辅修专业或因

留级、结业申请复读实行学分制收费，学费标准按以下公式计

算：

学费标准＝第二学位（或第二专业、辅修专业、复读专业）

所需学分×该专业学年学费标准×学制÷该专业毕业应完成

的学分总数。

学分总数规定为第二学位 60 个学分（医学 75 个学分）、

第二专业 50 个学分、辅修专业 30 个学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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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自费来华留学生的学费、住宿费按原国家教委教外

来〔1998〕7 号文规定由高校提出具体标准，经上级主管部门

审核并报省价格主管部门备案后执行。

（4）民办高校的学费标准由学校提出，报省教育厅和省

物价局备案。

（5）研究生以上学历教育的学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，

具体办法另行通知。

2、完善住宿费管理。

为加强学生用水用电管理，节约水电资源，高校学生住宿

费管理可实行两种管理方式（见附表 4）：

（1）现有收费标准和管理方式不变。

（2）有条件的学校可选择住宿费不包含学生水电费的收

费方式，但必须按附表 4 的规定标准降低学生住宿费，学生住

宿费标准降低后，学校按实向学生计收水电费、热水费。

具体收费方式和标准由学校根据实际决定，住宿费的核准

办法按粤价〔2004〕128 号的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学费、住宿费清退规定。

高校对接受学历教育的受教育者，按学年制收取学费、住

宿费的，不得跨学年收费。受教育者休学、退学、提前结业或

经批准转学等，必须在办理手续后的 5 个工作日内按以下规定

退费：

1、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的，办学单位应全额退还学生

所缴费用；因办学单位刊登、散发虚假招生简章(广告)或者其

他违反国家规定的行为造成受教育者退学的，办学单位应全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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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还学生所缴费用，造成学生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

2、受教育者注册缴费后未入读的，办学单位应退还所缴

学费、住宿费的 90％。

3、受教育者在校提前结业、经批准转学、中途死亡或因

病休学、退学的，所缴学费、住宿费按受教育者实际在校时间

计算清退。学费、住宿费清退标准=每学年学费、住宿费标准

÷10 个月×（10-学生实际在校月数），在校时间未满一个月按

一个月计算。

4、私自离校和因自身原因按规定被学校开除学籍或因触

犯刑律不能继续学习的，所缴学费、住宿费不予清退。

5、入读时间从正式上课（含军训）之日计起。

二、规范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管理。

高校面向学生的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是指高校在正常教

学之外为学生提供服务时发生的各项费用。服务性收费和代收

费必须坚持学生自愿和非营利原则，服务性收费实行政府指导

价管理（见附表 5），代收费项目实行定期公布结算，多退少补

管理。

1、服务性收费项目和标准

（1）证件工本费。高校首次为学生办理各种证件时，不得

收取工本费。证件丢失后，学生要求补办，可收取工本费。学

生证、图书馆阅览证每证不超过 3 元，毕业证、学位证每证不

超过 20 元。

（2）证明资料费。学生在校期间和毕业时，学校应免费

为学生开具不超过 5 份所需的成绩单、推荐信函（表）等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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材料。超过 5 份的以及毕业离校后重新回校开具证明资料的，

可适当收取服务费，中文版每份不超过 20 元，外文版的每份

不超过 40 元。

（3）学生课外使用学校通讯网络的，可收取通讯网络费

（含网费），收费标准为每生每学年不超过 300 元，按时计费

每小时不超过 1.5 元。

（4）直供学生宿舍热水费每立方不超过 25 元。

（5）为学生提供打印、复印服务费，A3 纸 0.2 元、A 4 纸

0.1 元。

2、代收费项目和标准

（1）高校按教学大纲或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代学生订购

课本教材，每学年可向学生预收不超过 500 元的课本教材费，

课本教材费按学年结算公布，多退少补。

（2）学校为学生代办校园一卡通每张不超过 30 元。

（3）高校可为在校学生代办平安意外健康医疗保险，保

险费标准原则上每生每年不超过 30 元。

（4）按国家规定组织新生军训，可根据需要为学生代购

军训服装，军训服装须实行统一招标采购，每生费用最高不超

过 65 元。

（5）高校为学生代办身份证的，可按公安部门规定的标

准代收居民身份证办证费每证 20 元, 遗失身份证补办每证 40

元。 代毕业生迁移户口的，每生代收迁移证费

4 元；代暂缓就业学生办理户口迁移的按实收取邮寄费。

高校必须严格按照省规定的服务性收费、代收费项目和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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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收费。今后新增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及收费标准，必须

由学校提出经省教育主管部门审核后，报省价格主管部门批准

执行。

民办高校的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参照本规定执行。

三、高校面向社会的收费

1、考试费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。高校受委托或经省教育

主管部门批准面对社会组织的考试，按行政事业性收费规定项

目和标准收取各类考试费，高校不得自立项目或提高标准收取

考试费。

2、高校利用现有教育设施举办的强制性职业技能培训以

及受政府有关部门委托开展的强制性培训，必须向价格主管部

门申报收费标准。

3、非学历教育的预科生班以及学校举办的各类培训班、

进修班、辅导班的学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管理，具体标准由学校

自行制定，招生前公示，并报省教育、价格主管部门备案。

4、高校为社会单位或个人提供场地或咨询等服务按市场

价格协商议定，停车场、物业管理收费按现有规定执行。

四、收费资金管理及票据使用

高校收费由财务部门统一收取，设单独科目核算进行专项

管理，按规定到财政部门、税务部门申领相应票据进行收费。

高校收取教育收费和行政事业性收费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

印制票据，并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制度，在收取服务性收

费时应使用财政、税务部门规定的票据。服务性收费收入应全

部作为学校办学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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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严格执行教育收费公示制度

从 2007 年秋季起，高校必须到当地价格部门（中央、省

属以及外省驻穗高校到省物价局）申领《广东省收费许可证》

（教育收费），并亮证收费。《广东省收费许可证》（教育收费）

实行年检制度。高校申领收费许可证，必须在新学期开学三个

月前填写收费许可证申请表（可由“广东省价格信息网下载），

经教育主管部门盖章确认后，报价格主管部门审核并发证。高

校学费、住宿费标准必须通过校园网和招生简章向社会公布，

新生入学实际交费不得超过公布标准。高校必须在校园内设立

收费公示栏（墙）将所有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向学生公示。

六、加强收费监督检查，坚决制止乱收费

高校要充分认识规范教育收费行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严

格执行国家收费政策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形式擅自设立收费项

目、提高标准或扩大范围收费。要自觉接受物价、教育、财政、

审计等部门的监督。对有禁不止、屡查屡犯的乱收费行为，将

依照有关规定追究高校主要负责人和直接当事人的责任。

本通知自 2007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。

附表：1．广东省公办普通高校学费标准表

2．广东省公办成人高校学费标准表

3．广东省独立学院学费标准表

4．广东省高校学生宿舍住宿费标准表

5．广东省高等学校服务性收费、代收费项目及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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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

广东省物价局 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财政厅

二 ○ ○ 七 年 八 月 三 十 日

主题词：教育 收费 通知

抄 送：国家发展改革委、教育部、财政部，省政府办公厅，

省委办公厅，省审计厅、纠风办。

主 办：收费管理处 电 话：83134119

省物价局办公室印发


